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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93年我国《公司法》首次通过起，我国注册资本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新《公司法》第四十七条对

资本认缴制加以五年期限的限制(后文简称限期认缴制)，很多内容的变动与该限制相辅相成，并且其他

条文得以修正限期认缴制的弊端。部分学者认为应当恢复完全实缴制的观点实则因噎废食。对五年认缴

期限的规定和注册资本加速到期制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新《公司法》对资本认缴制中部分问题已

予以解决，但公司认缴、实缴信息公示的真实性仍存在漏洞，可以通过加强公司登记机关义务与加强法

律责任手段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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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irst passage of China’s “Company Law” in 1993, China’s registered capital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Article 47 of the new Company Law imposes a five-year restric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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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pital subscription system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time-limited subscription system”), 
and many changes in the content complement this restriction, and other provisions can be cor-
rected to correct the drawbacks of the time-limited subscription system.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view of fully restoring the system of actual payment is actually throwing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water. The five-year subscription period and the accelerated maturity of registered capi-
tal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The new Company Law has resolved some of the problems in the cap-
ital subscription system, but there are still loopholes i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disclosure of com-
pany subscriptions and paid-in information, which can be solved by strengthening the obligations 
of the company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and strengthening legal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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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3 年 12 月 29 日历经三次审议的《公司法》最终通过。与 2013 年《公司法》对比，2023 年《公

司法》(后文简称新《公司法》)有较大变动。其中新《公司法》在资本认缴制方面设定了五年认缴期限，

以及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两种情形下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进行改革。前者打破 2013 年《公司法》对有限

公司完全认缴制的设定，后者对股东出资期限利益进行限制，这两处修改相辅相成，加强了对债权人利

益的保护。但随之引发了诸多争议。首先，学术界对此次修法的观点百家争鸣，有的学者认为加以五年

期限的资本认缴制与我国当前国情仍不适配[1]，也有的学者认为注册资本加速到期制度可以完全取代五

年认缴期限的作用[2]。其次，对注册资本认缴加以五年期限的限制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对创始人通过

投入较少资金而获取较大股权的限制；加以五年期限限制仍不能解决投资期限错配；公司公示的出资人

认缴资与实缴资本情况不真实等。后文将对上述问题分别探讨，分析这些问题是否现实存在，并对既有

问题提出对策。 

2. 新《公司法》对资本认缴制的变动 

2.1. 资本认缴制度的演变 

在新《公司法》通过之前，公司注册资本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93 年《公司法》

规定的资本实缴制模式。在这一阶段，1993 年《公司法》不仅规定了法定最低限额的门槛，还要求全体

股东在公司登记时缴清出资，体现出浓烈的债权人保护主义。在这一阶段虽然交易安全得到保障，但也

抑制了市场活力。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适应巨大的市场需求，公司资本制度进入第二阶段。2005
年《公司法》首次将资本实缴制变革为资本认缴制，公司股东仅需在第一次出资是缴足注册资本的 20%
即可，剩余资本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清，最低注册资本要求也大幅降低。第三阶段是完全资本认

缴制。2013 年《公司法》取消了以往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出资期限以及首次出资比例的规定，建立年

报制度。在这一阶段我国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此次修法过于宽松，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系列问

题，如注册资本远高于股东实际所有、实际出资遥遥无期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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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公司法》条文的变动 

新《公司法》在注册资本制度方面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以下法条。第四十七条新增五年内缴清出资的

规定，是对完全认缴制加以期限限制，也有学者将其称为限期认缴制。第五十一条新增董事会对股东出

资的核查规定，未按照规定进行催缴义务，董事会应当为其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二

条规定了股东失权制度，股东对应当缴纳而未缴纳的出资部分对应股权丧失。第五十四条为上文所提股

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在本条规定的两种情形下，股东丧失期限利益，应当提前缴清出资。第八十

八条是针对股东为逃避出资而转让股权的规定，保护公司与债权人利益。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了虚假出

资的法律后果。 

2.3. 资本认缴制与国情适配 

有学者认为限期认缴制仍不适合我国当前国情，他的观点如下：第一，宽松的资本缴纳制度会导致

违约率提升，我国当前商事信用体系还不成熟，仍不具备适用资本认缴制的条件。如果大规模适用资本

认缴制，将会导致众多违约事件的产生。第二，我国尚未具备与资本认缴制适用的公司法体系，我国长

期适用完全认缴制，推行认缴制会使我国商业体系与资本规则遭受重大挑战。第三，我国并未在实行资

本认缴制的情形下加强股东责任或者使公司经营自由。第四，资本认缴制的适用将导致司法资源的滥用

[1]。 
诚然，不同时期的国情适配不同的资本缴纳制度。我国注册资本制度经历了完全实缴制、限制认缴

制、完全认缴制再到如今新《公司法》规定的限期认缴制。新法对于完全认缴制的调整是因为其实行过

程中遇到了一定问题。本文认为该学者是站在交易安全与债权人保护角度进行的分析，但不能因噎废食。

我国从 2005 年就开始尝试资本认缴制，距今已经历 19 年的探索，形成了新《公司法》中有关限期认缴

制的一系列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商事主体数量大幅增加、市场活力被激发，促进了我国经济与商

事活动的发展。新法关于资本认缴制的一系列内容中包含对股东责任、董事会义务等的规定(下文将对该

内容详述)，该制度的实行必不可少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手段加以解决。违约情形

的增多诚然会耗费司法资源，但秉承有问题解决问题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 2019 年《九民纪要》第六条

对此类情形进行了一定规制，且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也扩大了《九民纪要》中注册资本加速

到期的情形。制度变革或多或少都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不可因为避免问题而一味保守。 
综上所述，新《公司法》第四十七条之认缴期限要求与我国当前国情相适应。 

3. 资本认缴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注册资本加速到期制度可以对出资义务人的期限进行限制，在达到法定加速到期条件

时，公司或者债权人则有权要求出资义务人提前出资，这样看来，对认缴期限的限制似乎可有可无[2]。
针对上述观点，本文认为五年认缴期限与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这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五年认缴期限

的作用主要起事前提示作用，注册资本加速到期主要起事后救济作用。假若按照上述观点，只规定加速

到期而不对认缴期限进行限制，非理性出资人在认缴出资时没有出资期限压力，会更能认缴超出其出资

能立的金额。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事后有加速到期制度要求其出资，但由于出资人在最初认缴金额过大，

对将来公司出现不能清偿债务的预期不准确，会更大概率出现加速到期而出资人无能力全额填补的情况。

因此，五年认缴期限对出资人起到事前预警作用，警示出资人谨慎确定认缴金额，以提高事后加速到期

时出资人有能力填补漏洞的可能性；注册资本加速到期制度起到事后救济作用，在五年认缴期内出现加

速到期情况时保障公司与债权人利益。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新《公司法》的资本认缴制度存在一定弊端，但新增的一些条文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补足。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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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企业的创始人在完全认缴制下一般以劳务出资，通过认缴较大出资来获得较大股权。在限期认缴制

下有限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章程来约定股权，但股份公司在新《公司法》之前只能采取面额股形式发行股

票，创始人想通过较小出资来获取较大股权的方式行不通。新《公司法》将这一漏洞补足，第一百四十

二条规定了股份公司可以采取无面额股的方式。在无面额股的情形下，股份与出资即不需一一对应，以

弥补限期认缴制给创始人带来的出资压力。第二，限期认缴制并不能解决上述融资期限错配的问题。五

年期限届满之前股东仍得以主张期限未届满不出资，五年期限届满股东出资时，公司也有可能资金充足

而导致资本闲置。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两种情形下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可以辅助解决融资

期限错配问题。第一百五十二条股份公司引入授权资本制，授予董事会融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

决融资期限错配问题[4]。 
尽管新《公司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完善与解决，但资本认缴制度仍存在下列缺陷。 

3.1. 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公示信息不具有核查义务 

我国《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中规定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应当将企业中具有出资义务人

的认缴与实缴信息予以公示，但并未规定相关部门对该公示信息真实性的核查义务。公司如实公示出资

人认缴与实缴信息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在一些公司中，出资人与对公司拥有绝对话语权，股东与公

司人格混同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下若出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实缴出资，但控制公司在公示信息

中谎报已完全出资或公示的出资金额远高于其实际出资金额，会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5]。 

3.2. 新《公司法》对公司公示信息不实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当 

新《公司法》第二百五十一条对公司不如实公示信息进行了规定，即使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对信息

公示不实的公司与人员的法律责任规定过轻。对公司处罚最高二十万元、对相关人员处罚最高十万元。

此类相对较轻的法律责任，在认缴出资额较高且出资义务人可以掌控、操纵公司的情况下，该法律责任

对出资人因此可能逃避的出资来说无足轻重，对公示信息不实的情况起不到有效的规制作用。 

4. 现存问题的解决策略 

4.1. 对公司登记机关加以对公司的认缴、实缴信息的核查义务 

在没有相关部门核查的情况下，仅靠公司本身自觉公示真实信息，尤其对于有限公司来说，是不具

有较大期待性的。基于公司登记机关与公司二者地位，对公司登记机关加以核查公司公示的认缴、实缴

信息真实性的义务有助于解决此缺陷。从事前角度看，公司登记机关为公司的管理部门，当登记机关具

有核查信息真实性义务时，公司会基于法律地位不对等所带来的无形压力而更大可能的公示真实信息；

从事后角度看，登记机关在发现公司公示信息不实时，根据新《公司法》第二百五十一条，可以责令公

司在一定期限内予以更正，且对公司及相关人员予以处罚，法律责任的增加也会提高公司自觉公布真实

信息的可能性。出资人在五年期限内未缴清出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在信息公示系统内将未缴清出资的

情况重点标识，且主动督促公司提示出资义务人在期内履行出资义务。这样既可以对主动查询的债权人

给予风险提示，又可以给予公司压力，督促出资义务人及时履行出资义务。 

4.2. 加强对公司公示信息不实的法律责任 

新《公司法》第二百五十一条对注册资本较小的公司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对注册资本较大公司的

威慑作用不足。例如甲公司注册资本十万元，在公示信息不实情节严重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即使罚款金额为五万元，对注册资本仅十万元的甲公司也相当于是一笔巨额罚款；乙公司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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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千万元，在与甲公司公示不实情节相同的情况下，对其处以顶格二十万元罚款也对公司造不成很大

损失，乙公司仍有可能在今后继续公示不实信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处罚也可以

参照上述例子。建议对公示信息不实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按照公司注册资本、实缴资本、尚未缴纳的资

本等因素予以确定(可参照刑法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规定)。例如

首先确定一个最低处罚金额，将新《公司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的一万元作为最低处罚金额，其次以

在公示信息中虚报的实缴资本与实际实缴资本的差额为依据，规定不同的法律责任层级，如虚报实缴与

真实实缴差额不足十万的，罚款金额一万元；虚报实缴与真实实缴差额已满十万不满五十万的，罚款金

额为差额的百分之二十；虚报实缴与真实实缴差额已满五十万不满两百万的罚款金额为差额的百分之二

十五等等。如此即可以对注册资本金额不同、谎报公示信息金额不同的公司予以不同的法律责任，以得

到相当的威慑效果。 

5. 结论 

资本认缴制的期限是我国注册资本认缴制度历程中的总结与发展，新《公司法》中众多条文与第四

十七条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出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注册资本制度。学界在此方面观点众多，但在未来新

法实行中遇到的问题应当积极面对而不应因噎废食。资本认缴制的期限规定存在一定弊端，新法中对相

当一部分问题予以解决，但在认缴、实缴信息公示方面存在缺陷，可以通过加强公司登记机关义务与加

强对不实公示之法律责任加以解决。在不断地提升与改善中，我国的商事交易安全与交易质量定将迎来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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